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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律师：
您好！
我是一名在岗员工， 在

北京一家公司从事保安工
作， 想了解关于请假方面的
事情。

我来公司工作快一年
了， 平时也很少请假， 不到
万不得已也不会请假。 我想
了解一下， 若是我实在是有
事得请假， 是不是请假了我
就肯定没有工资， 请问这种
规定合法吗？ 若是请病假确
实有点工资， 但怎么计算的
我不太清楚， 我想知道在法
律上对于病假与事假工资待
遇是如何规定的。

谢谢您的答复。

答：
你询问的问题， 《北京

市工资支付规定》 有具体规
定。

该规定第二十一条规
定：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
负伤的， 在病休期间， 用人
单位应当根据劳动合同或集
体合同的约定支付病假工
资。 用人单位支付病假工资
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
的80％。

本规定第二十二条规
定： 劳动者在事假期间， 用
人单位可以不支付其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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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胡某于2016年5月30日入职

某科技公司，担任风控经理。在该
公司与其他单位合作的项目中，
公司发现胡某未对由其负责审核
的业务的真实性进行必要的调查
核实， 致使虚假借款人在公司平
台骗取大量本金， 款项至今未能
追回。

公司认为， 上述情况是由于
作为风控经理的胡某没有尽到基
本的审核义务造成的， 但公司没
有制定相关制度对该行为进行处
置，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
九条第三项规定与胡某解除劳动
合同。

本案中 ， 共涉及以下几份
证据：

1.“胡某审核业务逾期情况
汇总表”，该表格显示风控经理均
为胡某。 其中一笔业务中的借款
人姓名为“孟某”，车辆品牌为“丰
田”，车辆型号为“陆地巡洋舰霸
道”， 批复日期为 “2017年5月24
日”，借款期限为“3个月”，借款金
额为“105000元”。

2.《贷款审批表》， 其中产品
编 号 为 “UCD -ALY -2017 -
0011-02”的业务中，借款人名称
为 “孟某 ”，借款金额为 “10.5万

元”，贷款期限为“3个月”，贷款担
保方式为“车辆质押”。 质押车辆
为“丰田陆地巡洋舰霸道”，胡某
于2017年5月25日签字审批。

3.《借款协议》，该协议约定，
孟某通过某科技公司平台借款
105000元，借款期限3个月。

4.《质押合同》， 合同约定出
质人 （甲方 ）为孟某 ，质权人 （乙
方）为某不动产公司。合同正文内
容包含：“甲方在某科技公司平台
上签订了编号为 ：UCD-ALY-
2017-00011-02的 《借款合同 》
……并由乙方为其出具合同编号
为 ：UCD-ALY-2017-00011-02
《履约保函》……现甲方为乙方提
供质押担保，如乙方依据上述《履
约保函》履行了担保责任，则乙方
有权对甲方行使质权……出质汽
车的基本信息：汽车类型：丰田霸
道/车牌号 ： 辽GMS541/发动机
号：2TR1305068……”

5.《机动车登记证》， 最后一
条信息显示赵某购买机动车，于
2017年4月7日办理转移登记，机
动车登记编号为辽GMS541。

6.《机动车行驶证》， 其上显
示机动车号牌号码为辽GMS541，
所有人为赵某， 品牌型号为陆地
巡洋舰霸道JTEBX3F， 发动机号
码为 2TR1305068， 发证日期为

2017年4月7日。
胡某在该案中认可风控经理

的职责包括对借款资料的真实
性、完整性、合法性、有效性进行
审核，综合分析可能存在的风险，
独立完成风险审核工作。

【申请人请求】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

偿金36000元。

【处理结果】
驳回胡某的申请请求。

【仲裁理由】
争议焦点： 胡某的行为是否

属于严重失职。
从借款人、 借款金额、 借款

期限 、 质押车辆型号等信息来
看 ， 《借款协议 》 及 《质押合
同》 与 “胡某审核业务逾期情况
汇总表” 及 《贷款审批表》 相吻
合， 可以证明名为 “孟某” 的借
款人通过某科技公司的平台出质
型号为 “陆地巡洋舰霸道” 的车
辆用以获得借款。 《质押合同》
中 已 显 示 质 押 车 辆 的 车 牌 号
与 发 动机编号 ， 与某科技公司
提交的 《机动车登记证》 及 《机
动车行驶证》 中显示的车辆信息
一致。 根据 《机动车登记证》 及

《机动车行驶证 》 显示的信息 ，
孟某出质的车辆的所有人并非孟
某本人。

上述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
链， 可以证明在胡某审核的业务
中，存在“出质人并非其出质车辆
的所有权人”的情况。胡某作为风
控经理， 在负有综合分析可能存
在的风险， 独立完成风险审核工
作的责任的情况下， 理应对出质
人的出质物的所有权归属进行调
查。 但是， 在孟某这笔借款业务
中， 却出现出质人对出质物不享
有所有权， 导致放款人无法收回
借款，质权人无法行使质权。

针对这种情况， 风控经理胡
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某科技
公司虽无相关公司制度对此错误
进行处置，但结合上述情形，该公
司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
第三项的规定与胡某解除劳动合
同并无不妥。

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时，因
人的行为无法预测、 用人单位未
能及时制定等因素， 导致用人单
位的制度经常出现无法覆盖员工
行为的情况。 在制度不完善的情
况下， 用人单位往往会依据法律
法规对员工的行为进行处理。 此
时， 裁判人员应在充分理解法律
条文的基础上，灵活适用法律，对

用人单位处理员工的行为的合理
性进行审查。

譬如本案， 风控部门的职责
是消灭或减少风险事件发生的可
能性， 或者减少风险事件发生时
造成的损失。胡某作为风控经理，
在该职位上， 负有独立完成审核
工作的责任， 该职责足以显示出
其在工作中的重要性。 胡某既然
是独立完成审核工作，那么，其就
应当承担最直接的责任。

实践中， 车辆所有权的流转
情况均需进行相关登记， 对于风
控部门来说， 这并非不可查明的
事实。在此前提下，胡某却未审核
出质物的所有权并不属于出质
人，应当认定胡某存在工作失职。
而其失职给单位造成10余万元的
损失，并导致该借款难以追回，故
某科技公司认定胡某严重失职具
有合理性，其依据《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对胡某
进行相应处理并无不妥。

与此相反， 如果胡某的职位
并非风控经理， 其无需独立完成
审核工作，那么，就应审查其实际
承担的工作内容及分量， 并根据
工作内容及分量合理确定其应承
担的相应的责任。

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卞倩

制度不完善时 单位可依法对员工作出处置

案情介绍：
1个月前， 即将走出大学校

门的小刘与中介公司签订了房屋
租赁合同， 按合同约定向中介交
了三个月的房租及押金， 办理房
屋交接手续。 最近， 号称真正的
房主突然来到出租屋 ， 告知小
刘， 他没有收到房屋租赁费， 要
求小刘要么与其再签房屋租赁协
议交房租、 要么赶紧腾房。 小刘
急忙与中介联系 ， 电话中提示
“电话是空号 ”， 赶到中介办公
地， 已人去楼空。 房东一再催促

并承诺， 如果立即签协议， 以低
于市场的价格将房屋租赁给小
刘， 小刘心中忐忑不安， 既想承
租该房， 又不知道这个房东的真
假， 打电话咨询回龙观法律援助
工作站， 现在该怎么办？

法律分析：
工作人员告诉小刘： 保留好

与中介所签的协议、 交纳租赁费
的各种票据、 中介工作人员电话
等相关材料并针对此事及时向警
方报警、 向相关部门举报； 如果
想继续承租该房屋， 一定要审核

房主的身份证和房产证上的名
字、 房产证上的地址与实际地址
是否一致； 还可以通过房屋所属
物业公司、 房屋所在地的房产管
理部门， 确认房源、 房主的合法
性， 签订有法律效力、 能保障合
法权益的房屋租赁协议。

工作站提示：
现在又到了毕业季， 刚走出

校门的大学生，社会经验不多，如
果想通过房地产中介公司租赁房
屋， 一定要查看房地产中介公司
的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房

屋经纪备案证书、 经纪人员资格
证书、 中介公司能否提供正规发
票， 判断是否是有中介公司的资
质，如果四项不全的，可初步断定
其为“黑中介”，建议不能从该中
介寻找房源， 以保证自身的合法
权益。

李炎是一家家具厂的普通员
工。 虽然他在该厂工作了两年时
间，但该厂却没有营业执照，属于
非法用人单位。

2016年 9月 14日下午 5点 40
分， 李炎在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
事故伤害。该厂不仅不积极施救，
反而声称对此事概不负责。 不得
已， 他向当地人社部门申请了工
伤认定。 但人社部门以主体不合
格为由，未予受理。

李炎不知道如何是好？ 他查
阅到的法律条文是：

《工伤保险条例》第66条第1
款规定：“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
法登记、 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
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
案的单位的职工受到事故伤害或
者患职业病的， 由该单位向伤残
职工或者死亡职工的近亲属给予
一次性赔偿。 ”第2款规定：“前款
规定的伤残职工或者死亡职工的
近亲属就赔偿数额与单位发生争

议的……按照处理劳动争议的有
关规定处理。 ”

《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
次性赔偿办法》第7条规定：“单位
拒不支付一次性赔偿的， 伤残职
工或者死亡职工的近亲属、 伤残
童工或者死亡童工的近亲属可以
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举报。经查证属实的，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责令该单
位限期改正。 ”

然而，他仍存疑问的是：1.他
能否进行工伤认定？ 未经工伤认
定如何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2.如
果单位拒不支付一次性赔偿，人
社部门应如何查实？ 3.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受理案件是否必须用
人单位提供营业执照？

法律解读
答： 非法用工单位在法律上

没有主体资格， 如果追究其法律
责任比较困难。 尽管如此， 遭受

“工伤”伤害的劳动者的权益也不
能不保护。

关于工伤认定与劳动能力鉴
定问题，根据《劳动法》《工伤保险
条例》等的规定，个人雇主如果是
个体工商户， 才能与劳动者建立
劳动关系。 非法用工单位本身不
具备法律资格， 其实际责任主体
是出资人， 其所雇佣的劳动者遭
受的职业伤害不能认定为工伤。
一般情况下， 工伤待遇中的劳动
能力鉴定是以认定工伤为前提
的，但非法用工单位的“工伤”人
员虽然不能认定为工伤， 但仍可
以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否则，其一
次性赔偿也无法计算。

非法用工单位拒绝赔偿其受
伤的雇工， 人社部门对此能否查
处，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定。 不过，
如果证据确凿， 可以参照最高人
民法院的规定， 将非法用工单位
或者出资人（老板）作为一方当事
人进行查处或责令整改。

仲裁委受理此类案件， 不一
定要求用人单位提供营业执照，
但可以要求出资人提供身份证
件。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三）》第4条规定：“劳动
者与未办理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
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
经营的用人单位发生争议的，应
当将用人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列为
当事人。 ”第5条还规定：“未办理
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
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用人
单位， 以挂靠等方式借用他人营
业执照经营的， 应当将用人单位
和营业执照出借方列为当事人。 ”

综上，可以这样理解：如果用
人单位是非法的， 在法律上虽然
不能拿单位怎么着， 但最终可以
要求老板承担法律责任。 出资人
（老板）不止一人的，都要承担法
律责任。

通讯员 李德志

非法用工单位出工伤 员工可找老板讨赔偿

我该怎么租房？

员工失职酿10万元损失 公司未规定如何处理但将其辞退

应注意对员工行为性质进行合理认定


